認證規範 2. 學生-107-7-12
2.1  配合達成教育目標合理可行之規章
2.1.1 校規章與制度
本校「輔仁大學學則」係依據「大學法」暨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行細則及有關法令，訂定本校招生入學、學生休學、復學、退學、轉學、轉系等，以及畢業授予學位等規定。相關辦法請參見校教務處網頁： http://www.academi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7
重要法規辦法如下：
1. 輔仁大學學則。

2.  輔仁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3.  輔仁大學辦理大學甄選入學招生作業要點。
4.  輔仁大學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規定。
5.  輔仁大學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規定。
6. 輔仁大學碩博士班招生規定。
7. 輔仁大學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規定。
8. 輔仁大學學士後各學系招生規定。
9. 輔仁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10. 輔仁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11. 輔仁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12輔仁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13 輔仁大學學生跨學制選課辦法。
14 輔仁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15 輔仁大學僑生基本學科課業輔導計劃。
16 輔仁大學教學評量辦法。
17 輔仁大學教學設計與互動評量委員會設置辦法。
18 輔仁大學教學助理設置辦法。
19 輔仁大學必修科目訂定及異動辦法。
20 輔仁大學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2.1.2 系修業規則
本系依據「輔仁大學學則」訂定「輔仁大學電機工程系修業規則」，規範本系學生畢業、選課等規定。相關細節請參見輔仁大學電機工程系網頁：http://www.ee.fju.edu.tw/images/ckfinder/files/20180430112808.pdf
本系大學部學生畢業應修之課程、學分數及學科學習能力檢測規定如下：
第1章 通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2章 學士班 
第二條 本校電機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畢業應修之課程、學分數及學科學習能力 檢測規定如下： 
（一）校訂必修課程:導師時間(0 學分，共 8 學期)、軍訓課程(0 學分，共 2 學期)。
(二) 修滿全人教育核心課程 8 學分。
(三）修滿基本能力課程 12 學分，包括國文 4 學分、外國語文 8 學分(大一 英文 4 學分及大二主題英文 4 學分)。 
1. 符合本校英文免修標準者，得申請免修大一英文，但仍須修 8 學分的外國 語文課程。 
2. 若學生於修課前一學年度結束(7 月 31 日)前，提具以英語為母語教學之高 中畢業學歷證明或下列一項校外相關英語能力檢測證明，得申請免修 4 學 分大二主題英文，但仍須修 4 學分的外國語文(非英文)課程。 
(1)全民英檢中級複試(含)以上通過 
(2)托福測驗(ITP)457(含)以上；(CBT)137(含)以上；(IBT)47(含)以上 
(3)雅思(IELTS)國際英語測驗 4 級（含）以上 
(4)多益(TOEIC)550(含)以上 
(5)大專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二級(CSEPT)240(含)以上 
(6)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 195(含)以上 
(7)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博思英語檢測 BULATS)40 分(含）以 上 
（四）修滿通識涵養課程 12 學分。 
（五）修滿專業必修課程 60 學分。(103 學年度起入學生實施) 
（六）系核心課程 8 學分，含四門核心課程必選二門(共 6 學分)及四 門核心實驗課程必選二門(共 2 學分)。 
（七）選修課程中包含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21 學分: 電通組 : 含「電腦與通訊工程組」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5 學分，「系統與 晶片設計組」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6 學分。 系晶組 : 含「系統與晶片設計組」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5 學分，「電腦與 通訊工程組」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6 學分。
 (八) 畢業學分數為全人教育核心課程、基本能力課程、通識涵養課程 、專業必修課程、系核心課程及選修課程六者之學分數，至少 128 學分。 
（九）學科學習能力檢測：通過本校中文及英文學科學習能力檢測試，資訊採修 課通過制。 
(十) 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畢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 4 學分。 
第三條 選課相關規定：
(一)一年級 、二年級、三年級每學期最少應修 12 學分、四年級每學期最少應 修 9 學分。 
(二)二、三年級每學期應在本系至少選修 12 學分專業課程。 
(三)四年級每學期應在本系至少選修專業課程 9 學分。 
第四條 選修全英文授課課程若與必修課同名，則可抵免必修學分，若中英文課程皆修 畢，則可承認為本系選修學分。 
第五條 擋修規定： 
(一)高年級學生有低年級專業必修課程未及格者，必須先修讀該不及格課程， 如二年級學生有電子物理未及格者，必須先修讀該課程。 
(二)對於有連續性之科目，如電路學(一)、(二)，必須先修低年級課程，所得成 績達六十分以上，再修高年級課程；但電子學(一)、(二)、(三)不在此限。 
(三)實驗課程比照學年課程規定，上學期達五十分以上得續修下學期課程。 
(四)正課與實驗課各自獨立。 
(五)先修課程規定如下： 
	開課年級
	課 程 名 稱
	先 修 課 程

	二年級
	電路學(一)
	微積分(一) 60分以上

	二年級
	工程數學－機率學
	

	二年級
	工程數學－微分方程
	

	三年級
	電磁學
	工程數學－微分方程 60分以上


第三章 碩士班 第六條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以下簡稱本班）畢業應修之課程及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專題討論(一) ~(四)各 1 學分，共 4 學分。
(二)論文 6 學分 
(三)最低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除「專題討論」及「論文」外,必須修滿本所認可 之課程 24 學分。 
(四)入學後以其所選指導教授之領域為所屬領域， 必須選修其所選組別所開 設課程至少十五學分(含)。 
(五)研究生應就通訊、計算機、系統、VLSI 等四領域，擇一為主修領域。畢業 學分應含主修領域核心課程至少 6 學分，非主修領域之核心課程至少 3 學 分。各領域核心課程科目以畢業生入學年度之公告為準。 
第七條 錄取考生若於學士班未修課通過專業倫理相關課程 2 學分以上者，依本系規定 須於碩士班修業期限內在本校學士班補修，通過者始得畢業。(請於新生入學第 一週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第八條 每學期之選課須經指導教授或系主任同意，並於選課清單上簽章。 
第九條 選定指導教授: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教授為原則，必要時得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得請外系(外校) 教授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二)經通知錄取後，應於開學前選定指導教授並填妥「指導授同意書」，交回 系辦公室，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關係成立，選定後不得任意更換指導教 授。
(三)碩一下註冊時，繳「論文題目」 (須指導教授簽章)。 
(四)經選定指導教授後，應依指導教授要求定期參加論文討論，若無故缺席 經指導教授通知仍不改善者，指導教授得終止其指導論文之義務。 
第十條 學分抵免相關規定，請參見本系碩士班學生抵免辦法。 
第十一條 畢業論文及論文口試 
(一)於規定修業期限內修畢應修科目學分，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始具畢業論文口 試資格。 
(二)論文寫作依教育部規定一律以中文(橫式)撰寫，參考本系碩士學位論文格 式規範。 
(三)論文寫作應注意學術論文引用規範及抄襲定義，以免誤蹈法網，造成撤銷 學位之嚴重後果。 
(四)碩士論文初審依據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之初審辦法辦 理。 
(五)論文口試時間 : 上、下學期結束前壹個月之期間內。 
(六)研究生必需於論文口試日期四週前填具申請書，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後，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資料(成績單、已發表論文影本或論文接受通知 書、畢業論文初稿等) 向所方提出審查之申請，經學術論文評議委員會必 審查通過後審通過後,安排口試。 
(七)經口試成績及格者，應於 1 月 31 日、7 月 31 日前繳交定稿論文至系辦公 室，口試成績始得列入當學期、當年度成績計算，取得畢業資格；否則， 應繼續辦理註冊選課，直到論文定稿繳交為止。 
第四章 碩士在職專班 第十二條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碩職班）畢業應修之課程及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專題討論(一) ~(二)各 1 學分，共 2 學分。
(二)專題研究(一) ~(二)各 1 學分，共 2 學分。 
(三)論文 6 學分 
(四)最低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除「專題討論」、「專題研究」及「論文」外,必須 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 24 學分。 
第十三條 本碩職班學生若要選修一般生之日間課程作為畢業學分，須經授課老師、班主 任及系所主管核定。 
第十四條 學分抵免相關規定 : 三年內曾選修本系碩士班專業課程(含學分班)，於入學 後二週內得檢附成績單，經班主任及系所主管同意，申請抵免，至多抵免 10 學 分。 
第十五條 論文指導： (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在入學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註冊後二週內，須登記確 定指導教授，選定指導教授後，不得任意更換。指導教授以本系之專任 教師為限；如須合作研究，得經指導教授、班主任及系所主管同意，由 其他教師或專家共同指導。 (二)研究成果必須發表於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研究成果 發表會以口頭報告或海報方式發表。
 第十六條 畢業論文及論文口試相關規定比照第三章碩士班第十一條辦理。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輔仁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2.1.3 成員統計


本系教職員計有專任教師00名，組員0名，技士0名。大學部分為「電腦與通訊工程組」(簡稱：電通組)及「系統與晶片設計組」(簡稱：系晶組)，各組皆有一、二、三、四年級，各組各年級為單班，每年每班招生人數58人。電機研究所碩士班每年招生人數為30名；碩士在職專班每年招生人數為25名(102學年招生為20名)。理工學院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簡稱：應科所博士班)，其中電機工程領域與計算機領域每年招生人數約為2~3名。另外，本系部分課程依據專長所需，乃由校外聘請學有專精與具豐富實務經驗的兼任老師來授課，以增廣學生學習領域與視野，更強化本系在專業領域的課程內容。目前師生成員統計如下表2.1所示。生師比為33.03，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表2.1  電機系所成員統計分析一覽表
	成員類別
	95(學)
	96(學)
	97(學)
	98(學)
	99(學)
	100(學)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教學
	教授
	7
	0
	6
	1
	8
	0
	5
	2
	5
	1
	4
	2

	
	副教授
	4
	1
	5
	0
	4
	2
	4
	5
	4
	1
	5
	1

	
	助理教授
	2
	1
	3
	1
	4
	2
	5
	3
	6
	1
	6
	1

	
	講師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教學助理
	
	
	
	
	
	
	
	
	
	
	
	

	
	研究助理
	
	
	
	
	
	
	
	
	
	
	
	

	行政
	系所主管
	1
	0
	2
	0
	2
	0
	2
	0
	1
	0
	1
	0

	
	行政助理、助教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技正、技佐、技士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其他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學生
	大學部
(上學期註冊人數/下學期註冊人數)
	470/

452
	475/

455
	453/

443
	461/

437
	446/

419
	

	
	碩士班
(上學期註冊人數/下學期註冊人數)
	67/

63
	68/

63
	70/

60
	66/

62
	77/

72
	

	
	博士班
	0
	0
	0
	0
	0
	

	
	在職專班
(上學期註冊人數/下學期註冊人數)
	102/

91
	108/

93
	86/

79
	89/

79
	68/

53
	

	
	其他1
	0
	0
	0
	0
	0
	


註：1. 請詳列學程系所有學制之學生人數，不同學制之學生人數請分列填寫。

2. 非常態性編制人員，如因專案計畫執行時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列入統計。
    3. 若101學年度有更新，請於實地訪評時提供最新資料供認證委員參考。
2.1.4  輔導入學、休學、退學、轉學、轉系、畢業及就業等之機制

本系為輔導入學、修業、畢業，每年皆會彙整相關辦法與規定，印製「學生須知」提供學生、家長參考(請參閱佐證資料)。結合院校資源，相關輔導辦法與措施說明如下。
· 輔導學生入學

(1) 本系每年辦理新生家長日、新生說明會，向學生與家長說明本系教學方向與學習資源。

(2) 在大一上，開設「大學入門」，輔導學生進入大學生活，社團參與，認識校院系使命與目標、本系課程地圖等，請參考附件2.3 (大學入門課程大綱)。

(3) 發給「學生須知」一本，由導師說明引導使用。
· 輔導轉入生

本系每年都會依輔仁大學學生轉系辦法與輔仁大學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辦法，招收校內外轉入生。過去五年轉出與轉入學生統計如表2-2所示。新學年開始，發給轉入生「學生須知」一本由導師加以特別輔導入學事宜，外校轉入生無論轉入年級，均需補休「大學入門」。本系因應近幾年大陸姊妹校交流學生日益增加，自下學年起，規畫由系主任每年舉辦「轉入生暨交流生輔導說明會」。
    表2.2  電機系歷屆轉出/轉入學生人數統計表
	人數
	學年度

	
	95
	96
	97
	98
	99
	100

	轉入本系
	本校轉入
	1
	1
	1
	2
	1
	0

	
	外校轉入
	2
	5
	0
	14
	5
	5

	
	小計
	3
	6
	1
	16
	6
	5

	轉出本系
	轉至本校他系
	0
	0
	0
	0
	3
	2

	
	轉至他校
	4
	6
	4
	7
	3
	4

	
	小計
	4
	6
	4
	7
	6
	6

	學生流動淨額1
	-1
	0
	-3
	9
	0
	-1


註1：學生流動淨額 = 轉入本系小計-轉出本系人數小計。
· 輔導學生休、退學
本校設有「期中預警系統」，任課老師可以對學生發出期中預警，導師同時也會收到。導師應就學生狀況進行追蹤輔導，包括通知家長、提醒休退學規定等。學生若決定休、退學，應按本系休、退學處理程序單辦理，請參考附件2.4。近幾年本系休、退學人數統計如表2.3。依據休、退學處理程序單問卷之調查，學生無法持續學業之原因統計如表2.4。可以發現仍以XXX為主要原因。
XX。
表2.3 ：電機系學生休學/退學人數
	人數
	學年

	
	95
	96
	97
	98
	99
	100

	大一
	7/8
	11/6
	4/7
	11/14
	15/16
	

	大二
	5/9
	6/9
	10/6
	14/23
	10/19
	

	大三
	4/4
	3/4
	0/5
	3/1
	1/5
	

	大四
	9/1
	7/3
	7/3
	11/2
	14/4
	

	小計
	25/22
	27/22
	21/21
	39/40
	40/44
	


表2.4：  電機系學生無法持續學業(含休、退學)理由統計分析
        100學年度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大學部系晶組)
	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表

	統計時間：100.8.1~101.7.31 

	學年度
	100學年
	評比項目

	項次
	無法持續學業的理由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不再喜歡工程學系
	1
	5
	8
	3
	3

	2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0
	9
	6
	4
	1

	3
	沉迷網路或外務過多廢弛學業
	1
	6
	4
	3
	6

	4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3
	6
	5
	3
	3

	5
	個人因素(如經濟壓力、健康狀況、意外事故等)
	1
	4
	5
	8
	2

	6
	就業/創業
	1
	1
	6
	10
	2

	其他說明
	


        100學年度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大學部電通組)
	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表

	統計時間：100.8.1~101.7.31 

	學年度
	100學年
	評比項目

	項次
	無法持續學業的理由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不再喜歡工程學系
	0
	4
	7
	4
	2

	2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0
	7
	7
	3
	0

	3
	沉迷網路或外務過多廢弛學業
	1
	7
	2
	2
	5

	4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7
	7
	3
	0

	5
	個人因素(如經濟壓力、健康狀況、意外事故等)
	0
	7
	5
	4
	1

	6
	就業/創業
	0
	2
	7
	6
	2

	其他說明
	


        99學年度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大學部系晶組)
	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表

	統計時間：99.8.1~100.7.31 

	學年度
	99學年
	評比項目

	項次
	無法持續學業的理由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不再喜歡工程學系
	0
	3
	8
	4
	1

	2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0
	2
	11
	3
	0

	3
	沉迷網路或外務過多廢弛學業
	0
	7
	4
	4
	1

	4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1
	6
	4
	5
	0

	5
	個人因素(如經濟壓力、健康狀況、意外事故等)
	2
	2
	5
	7
	0

	6
	就業/創業
	0
	0
	7
	7
	2

	其他說明
	


        99學年度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大學部電通組)
	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無法持續學業調查統計表

	統計時間：99.8.1~100.7.31 

	學年度
	99學年
	評比項目

	項次
	無法持續學業的理由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不再喜歡工程學系
	3
	3
	10
	6
	0

	2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2
	6
	7
	7
	0

	3
	沉迷網路或外務過多廢弛學業
	0
	7
	9
	4
	2

	4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1
	5
	11
	4
	1

	5
	個人因素(如經濟壓力、健康狀況、意外事故等)
	1
	3
	8
	8
	2

	6
	就業/創業
	0
	0
	9
	10
	3

	其他說明
	


· 輔導學生升學、就業
本校訂定「輔仁大學鼓勵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辦法」用以鼓勵大學部成績良好學生留在本校攻讀研究所(請參考附件2.5)。而本系為鼓勵大學部同學直升本系研究所，亦訂有「輔仁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班成績優異新生入學獎勵辦法」，請參考附件2.6。 本校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建置職涯輔導平台(http://eao.dsa.fju.edu.tw/platform.aspx )，首頁如圖2.1所示。各班導師與同學可以透過此一平台獲得職涯規畫之輔導與相關資訊。尤其CVHS(Career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職涯學習與發展系統，安排在大一「大學入門」導入課程中學習。輔仁大學近年都會與天下雜誌合作，出版求職專刊，如圖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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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輔仁大學職涯輔導平台首頁。
   [image: image2.emf]
圖2.2：輔仁大學2012求職專刊
2.2  鼓勵學生交流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 設置獎學金、進步獎

本校設有「輔仁書卷獎」，用於獎勵每學期各班成績優異前三名與操性優良的大學部學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獎學金」則獎勵學生之行為足以體現本校辦學宗旨、目標及特色，並能落實德、智、體、群、美五育與全人教育之理念。本系為獎勵每學期專業主修科目成績優異的大學部學生，透過向外界募款的方式，設置「電機工程系書卷獎」(請參考附件2.7)，頒發給每學期每年級電機專業主科前三名之大學部學生，此外並設置「電機工程學系進步獎」(請參考附件2.8)，用於獎勵大二以上在連續三學期中成績進步幅度顯著之大學部學生。另外，為紀念陳俊佑學長暨鼓勵輔仁大學電機系同學認真向學，陳兆智先生捐款設立「陳俊佑學長紀念獎學金」。
· 設置助學金
本校學務處設有全校「獎助學金資訊系統」。對於家境清寒或需急難救助的同學，本校設有多項助學金。另外亦設有多項就學優待減免與補助等辦法，可參閱本校生活輔導組網站
http://life.dsa.fju.edu.tw/rule.html
重要辦法如下所列：

1. 輔仁大學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

 2. 輔仁大學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3. 輔仁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

 4. 輔仁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5. 輔仁大學獎助學金申請須知

 6. 106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共同助學金補助辦法

7. 輔仁大學日間部同學申辦106-1教育部各類就學優待減免注意事項

 8. 輔仁大學進修部同學申辦就學優待減免注意事項

 9.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10.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11. 原住民學生就讀國立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12.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13.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相關福利

· 每年舉辦本系「論文研究成果發表會」

為了鼓勵本系學生紮實理論基礎以及學以致用的創意精神，並提供學生成果展現與交流討論的機會，本系於每年五月份舉辦「論文研究成果發表會」，包含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研究成果、及每年校慶舉辦大學部專題實驗成果展示。並制定「最佳海報製作獎」、及「最佳論文獎」予以鼓勵成果表現優異的學生。成果發表會之相關訊息可參閱本系網頁連結：

http://www.ee.fju.edu.tw/data.php?id=66&tpl=3
· 舉辦校內跨院系學藝競賽

本系與校內相關科系每年合辦學藝競賽，包括「機器人競賽」、「計算機程式設計比賽」等。本校研發處近幾年每年舉辦「研發成果商品化創意競賽」，本系師生榮獲100年度技術成果組冠軍。本系同學亦獲得本年度「機器人競賽」全校冠軍。
· 鼓勵參加校外學藝競賽

為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外各類學科與設計競賽，並提昇學生競賽能力，本系設置有「參加校外競賽精英隊組訓辦法」(請參考附件2.9)，若有獲得競賽獎項，經系主主任報請學校依本校「輔仁大學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學術競賽獎勵辦法」(請參考附件2.10)再給予獎勵。近年來，本系學生參加校外學藝競賽參與狀況與獲獎情形如表2.5所示。
表2.5：學生參加國內外各類學科與設計競賽人數與結果
	年度

	指導教授
	獲獎學生
	比賽名稱
	獎項

	105
	
	大學部
電通組 
吳明倫
	106年全國運動會
一般男子組射箭複合弓團體賽

一般混合組射箭複合弓混雙
	金牌

銀牌

	105
	王元凱

	應科所博士生 Steffi Agino Priyanka 
電機碩士生
童筱蓉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Best 

Paper Award

	105
	林昇洲
	張簡忠云
	2017 全國電信研討會
	電波類候選文章

	105
	蔣欣翰
	吳啟鴻

黃至正

李韙丞

洪士婷

	105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創作競賽智慧生活類
	第三名

	105
	蔡政鴻
	張書華

張珈榮

林和儒

陳柏臻

	105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創作競賽 智慧生活類
	第三名

	103
	蔣欣翰
	呂學儒

郭彥宏

陳季希

鄧宗岳

張博儒
	103 全國 大學校院智慧電子創新 應用與設計競賽綠能電子創意組
	優等

	103
	蔣欣翰
	尤琬婷(台科大)
賴方儀

吳啟鴻

王翔毅
	103 全國 大學校院智慧電子創新 應用與設計競賽系統應用組
	佳作

	103
	白英文
	應科所洪啟煌

電機碩二
楊振宏
	2014 IEEE 3rd Glob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103
	王元凱
	應科所博士生范景棠

電機碩士生
梁仲偉

陳冠宇
	2013 ARM Design Contest 設計競賽Cortex-A平台組
	第三名

	102
	蔣欣翰
	(系晶四)韓濟翔

呂學儒

尤琬婷
	2014-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系統(IE)設計競賽
	系統應用組 優等

	102
	白英文
	博士生蔡政鴻

碩士生林彥文

游家豪

大四張珈榮
	102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研究所組
第三名

	102
	王元凱
	范景棠

程克羽

陳建富

蔡忠軒
	第一屆 IPPR 技術創新暨產業應用獎
	佳作

	101
	蔣欣翰
	林均澤

廖俊翔

林書菱(台科大)
呂學儒(大三)
	教育部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3C電子創意組
	佳作

	101
	李永勳
蔣欣翰
	劉旻

洪瑋廷
	教育部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系統(IE)設計競賽系統應用組
	佳作

	101
	李永勳
柯易斌
	鄭碩宇

周子涵
	教育部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系統(IE)設計競賽定題挑戰組
	佳作

	101
	李永勳
蔣欣翰
杜弘隆
	劉旻

洪瑋廷
	綠能電子聯盟期末成果展
	佳作

	101
	黃執中
	周宏隆

林亞正

蘇大涵

楊俊彥
	醫療電子聯盟專題成果展示
	優等

	101
	黃執中
	彭柏勳

陳培煜

黃應化

龔上傑
	醫療電子聯盟專題成果展示
	佳作

	101
	莊岳儒
	羅文齋

邱得倫

沈宏
	2012物聯網創意應用與設計競賽
	大專組第一名

	101
	黃執中
	彭柏勳

陳培煜

李博揚

史卓強
	2012年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創意設計競賽
	雅博科技獎


· 鼓勵校外實習

本系非常鼓勵學生利用暑期至校外工廠公司實習。每年由系辦公室匯整各方提供之暑期實習工作機會，隨時公告，並依人數辦理輔導說明會。為鼓勵學生參與提升實務教學品質之研習、觀摩、參訪等活動，使本系教學內容切合業界需求，本系設置「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學生至業界研習補助辦法」。(請參考附件 2.11)。
· 鼓勵參加國內外研討會

本系為鼓勵學學生參與國外研討會，設有「電機工程學系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受補助名單詳見研究所認證報告內容。

為使學生能夠具備有了解國際化專業知識之基礎能力，本系亦積極從擴大教學層面做起。在101學年度當中，總計邀請了Dr. Nazli Goharian、Dr. Ophir Frieder、Dr. John L. Semmlow (IEEE Fellow) 、Dr. Ramon Blasco-Gimenez 等 4位國外知名學者專家蒞臨系上做短期課程講授或專題演講，如下表2.2.3-1所示。希望藉此機會能同時提供學生熟悉外語專業知識的機會，並進而促進本系學生能在耳濡目染的情境下，多加增進外語能力及接觸國際相關知識與文化。
表2.6：  國外學者專家短期課程講授或專題演講一覽表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主題
	日期

	Dr. Nazli Goharian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教授
	User Intent Understanding via Text Analysis & mining
	101.12.19

	Dr. Ophir Frieder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教授
	Searching in the "Real World"
	101.12.12

	Dr. John L. Semmlow (IEEE Fellow)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IEEE Fellow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mage Acqui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101.11.8

	Dr. Ramon Blasco-Gimenez
	(傅雷蒙) SM-IEEE, MIET, CEng,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dad Politecnica de Valencia(西班牙)
	教授
	Integrating Large Wind Generation in the Electric System
	101.7.26


· 國外大陸交換學生
本校為落實宗旨與目標，加強國際學術與文化之交流，並協助在校同學至國外修讀學分，特依據輔仁大學學則之規定訂定「輔仁大學學生赴國外合作協議學校甄選作業要點」(請參考附件 2.12)。國際教育處統籌辦理與姐妹校交換學生事宜，學生申請按「輔仁大學學生赴國外修讀選課作業流程」(請參考附件2.13)，提出申請。學生赴國外修讀選課流程圖如圖2.3所示。
[image: image3.emf]
圖2.3： 學生赴國外修讀選課流程圖
本校理工學院與美國天主教大學工學院簽訂4+1 協議, 本學院大學部畢業同學最快可於畢業後一年內於該校獲得工學碩士，相關協議可參見附件 2.14。近來年本校與大陸姊妹校交流日增，每年皆有大陸學生至本系上課，統計如表2.7所列。本系參與本校與泉州師範學院合作協議，預計於102學年度，該校通信工程系將有二十多位學生至本系上課一年，可參見附件2.15。
表2.7  大陸學生至本系修習一覽表

	
	
	
	

	
	
	
	

	
	
	
	


· 社團與課外活動
有鑑於學生對於社團及課外活動之參與，有助於其人格特質、團隊精神與人際關係之建立與養成，本校特訂定許多學生社團與課外活動相關辦法，以輔導並協助學生參與及從事相關活動。相關辦法請參照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
http://activity.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4
1. 學生社團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
2. 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3.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評分標準表。
4.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評鑑及觀摩辦法。
5. 學生社團器材補助辦法。
6. 社團經費補助核定辦法。
7. 社團經費補助申請核定要點。
8. 社團金錢交易輔導辦法。
目前學校成立之社團區分為六大特色類型社團，分別區分為學術性社團、休閒聯誼性社團、服務性社團、體能性社團、藝術性社團、音樂性社團等六大類，合計共有94個社團，詳情如附件 2.16所示。
    在「大學入門」課程中，要求學生參觀開學後課外活動組所舉辦的社團博覽會，瞭解社團運作情形，並要求做分析比較。並且要求學生選擇參加一個社團，體驗社團生活並在期末做心得分享。請參見「大學入門」課程大綱 (附件2.3)。學校並統一發行悠遊輔大手冊與社團活動護照，藉以鼓勵同學參與社團活動。
	學年度
	社團名稱
	社（會）長姓名
	備  註

	97
	竹苗校友會
	詹騏瑋
	

	97
	搖滾音樂研究社
	邱志成
	

	99
	棋藝社
	曹昌林
	

	99
	飲料調製社
	林文凱
	

	99
	醒新社 - 樂生服務隊
	徐明偉
	

	101
	理代會
	陳巧寧
	


    本系每年協助系學會辦理多項課外活動，用以凝聚學生團體意識，亦提供學會學生規畫管理、團隊合作、終身學習之訓練，其年度活動規畫如表 2.8所示。
表 2.8  100學年度電機系系學會活動一覽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00上學期

	9月底
	12:00~13:00
	水球大戰
	情人波
	理工學院合辦

	10/19(三)
	12:30~15:00
	樸克王
	聖言教室
	

	11/23(三)
	16:00~22:00
	三對三鬥牛
	法籃
	

	11/26(三)
	13:30~15:30
	演講
	聖言教室
	

	12/3(六)
	
	校慶
	輔大校園
	

	12/7(三)
	12:00~
	企業參訪
	
	

	12/20(二)
	18:00~21:00
	湯圓大會
	理園
	

	100下學期

	2/29(三)
	
	麻將大賽
	
	與數學系&化學系合辦

	3月初
	
	學術性比賽
	聖言教室
	須與系上老師配合

	4月
	
	演講
	聖言教室
	

	5月
	
	電機週
1.趣味競賽
2.小電盃(排球壘球籃球)

3.電韻獎
	
	

	
	
	
	情人坡
	

	
	
	
	貴子球場
	

	5/1(二)
	18:00~22:00
	
	百鍊聽
	

	5/22(二)
	19:00~21:00
	送舊舞會
	淺水艇的天空
	

	6/16(六)
	08:00~14:00
	畢業茶會
	百鍊廳
	系上舉辦


2.3 持續有效執行學生之指導與評量
本校非常重視學生生活與學習輔導。底下我們就(1)導師制度與業界導師 (2) 選課輔導 (3) 課業輔導(4) 期中預警機制 (5) 生活輔導(6) 學生學習中心 (7)其他等幾個方面加以說明。最後在說明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2.3.1導師制度與業界導師
本校實施導師制度相當悠久，每週安排兩個小時的導師時間，通常固定在每周三5、6節，以落實導師在生活、課業、生涯、期中預警追蹤等多方面輔導。學校每年也安排15~20場導師知能研習活動(請參見本校學務處導師專區 http://www.dsa.fju.edu.tw/mentor/index.html )，加強導師輔導知能。本校「導師輔導系統平台」登入後主畫面如圖2.4所示。「輔導」功能可登錄學生輔導記錄、班級輔導記錄、班級活動等，並有學生個人心理衛生檢測結果等。「課業」則提供老師了解學生課業狀況，包括修課情形、成績、1/2記錄，社會適應力調查結果等。「生活」則提供老師了解學生體適能、課外活動參與狀況等。每學期，校、院、系分別召開導師會議，彼此交流與分享導師輔導經驗。而原則上，導師每學期應與每位同學晤談一次以上，相關記錄可參閱師生活動記錄表與本校導師輔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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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輔仁大學導師輔導系統平台」主畫面
另外，本校亦開始推動業界導師制度，廣邀各領域熱心校友擔任企業界導師，給予學生與企產業接軌平台的協助。請參考本校業界導師人才資料庫系統：
http://slme.dsa.fju.edu.tw/EnterpriseTeacher/
2.3.2 選課輔導

依據「輔仁大學學生選課辦法」規定，本系訂立「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生選課輔導辦法」(請參考附件 2.17)。新生入學，系主任透過「新生說明會」介紹系所發展與修業須知。大一上安排「大學入門」，引導學生瞭解本系課程地圖與專業學程規劃。爾後透過「選課計畫書」(如附件 2.18)與修課記錄表，由導師輔導選課與修業。

此外，本系每學年度初，辦理「選課說明會」。上學期期中考後，會特地為大三學生舉辦「專題實驗說明會」，由指導老師分別介紹其專題方向，並接受同學之詢問。活動花絮可參考圖2.5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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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電機系學生選課說明會活動花絮(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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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電機系大學部專題說明會活動花絮(106)
2.3.3 課業輔導

本系針對一般學生之課業輔導分別有三個措施：

· 教學助理
由任課教師挑選適任之研究生擔任，除協助教材準備、實驗進行、作業小考之批改外，課後課業輔導是其主要任務。每位教學助理必須安排兩段office hours，供修課同學請教問題。地點並分別在一集中研究室與個別研究室各一時段，本系100學年度第 1 (2) 學期一般課程教學助理Office Hours可參考附件2.19。本校為評量教學助理表現，教師每學期結束前必須完成教學助理評量。為提昇教學助理輔導成效，每年舉辦教學助理訓練與交流活動，請參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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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輔導 (輔導小老師)

此措施由理工學院主導，各系提出基礎重要科目，並遴選修讀完該科目之學長姐擔任輔導小老師，安排在夜間教室進行。任課教師會參考同學學習進度，得要求學生參加課後輔導，其餘則自由參加。輔導記錄可參考佐證文件。10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電機系」學習輔導小老師一覽表如表2.9所示。擔任輔導小老師者由院長公開表揚。
表2.9(a)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電機系」學習輔導小老師一覽表
	輔導課程名稱
	輔導時間
	輔導地點
	小老師

	微積分(一)
	星期一     18:00~21:00
	SF235
	陳伽景

	電子學(一)
	星期二     18:00~21:00
	SF235
	張仁愷

	工程數學－機率學
(電通二)
	星期二     18:00~21:00
	SF235
	何宗穎

	電路學(一)
	星期三     18:30~21:00
	SF235
	陳耀庭

	工程數學(二)
	星期三     18:30~21:00
	SF235
	朱庭葳

	電磁學(一)
	星期三     18:00~21:00
	SF235
	洪祖壬

	電子物理
	星期四     18:00~21:00
	SF235
	詹佳龍

	工程數學－機率學
(系晶二)
	星期四     18:00~21:00
	SF235
	賴建薳

	電子學(三)
	星期四     18:00~21:00
	SF235
	葉歆偉

	計算機概論
	星期五     18:00~21:00
	SF235
	魏毓倫

	工程數學－微分方程
	星期五     18:00~21:00
	SF235
	黃曉蕙


表2.9(b)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電機系」學習輔導小老師一覽表
	輔導課程名稱
	輔導時間
	輔導地點
	小老師

	計算機程式
	星期二     18:00~20:00
	SF235
	魏毓倫

	電子學(二)
	星期二     18:00~20:00
	SF235
	李沂倫

	電子學(三)
	星期三     18:00~20:00
	SF235
	陳智軒

	工程數學-線性代數
	星期三     15:30~17:30
	SF738
	張維傑

	邏輯設計
	星期四     18:00~20:00
	SF235
	鍾尚修

	微積分(二)
	星期四     18:00~20:00
	SF235
	陳珈景


· 老師 office hours
老師每週應安排四小時以上之office hours，讓學生前來請益課業或其他學習問題。100學年度第一(二)學期本系師生晤談時間(Office Hours)請參見表2.10。

表2.10(a)  電機系專任教師100學年度第一學期師生晤談時間(Office Hour)表
	教師
	研究室
	專線電話/電子郵件
	星期
	時間

	李永勳
	SF720
	2905-3791

lee@ee.fju.edu.tw
	二
	9 : 10~10 : 00

11 : 10~13 : 20

	
	
	
	三
	9 : 10~10 : 00

12 : 30~13 : 20

	
	
	
	四
	13 : 40~16 : 30

	
	
	
	五
	15 : 40~17 : 30

	白英文
	SF719
	2905-3792

bai@ee.fju.edu.tw
	一
	10：10~12：00

	
	
	
	二
	10：10~11：00

	
	
	
	三
	10：10~12：00

	
	
	
	四
	10：10~12：00

18：40~21：20

	
	
	
	五
	10：10~12：00

	蔣欣翰
	SF718
	2905-3799

hsinhan@ee.fju.edu.tw
	三
	15：40~17：30

	
	
	
	五
	15：40~17：30

	袁正泰
	SF717
	2905-3794

yuan@ee.fju.edu.tw
	四
	18：40~21：20

	
	
	
	六
	9：10~12：00

	劉鴻裕
	SF709
	2905-3797

hongyuliu@ee.fju.edu.tw
	四
	13：40~16：30

	
	
	
	五
	13：40~16：30

	余金郎
	SF711
	2905-2102

ee2012@mails.fju.edu.tw
	二
	15：40~17：30

	
	
	
	五
	13：40~17：30

	徐國政
	SF704
	2905-3793

035013@mail.fju.edu.tw
	一
	12：00~13：30

	
	
	
	二
	12：00~13：30

	
	
	
	四
	12：00~13：30

	王元凱
	SF708
	2905-2101

ykwang@ee.fju.edu.tw
	二
	14：40~17：30

	盛鐸
	SF707
	2905-3800

duosheng@mail.fju.edu.tw
	四
	10：10~12：00
13：40~15：30

	鄞永昌
	SF706
	2905-3801

yin@ee.fju.edu.tw
	一
	8：10~9：00

	
	
	
	二
	8：10~9：00

	
	
	
	三
	8：10~9：00

	
	
	
	四
	8：10~10：00

	劉惠英
	SF705
	2905-3802

hiliu@ee.fju.edu.tw
	三
	10：10~13：20

	
	
	
	四
	14：40~15：30

	黃執中
	SF725B
	2905-2177

cchuang@ee.fju.edu.tw
	三
	15：40~17：30

	
	
	
	四
	13：40~17：30

	林寬仁
	SF727B
	2905-2159/

kjlin@mail.fju.edu.tw
	一
	13：40~17：30

	
	
	
	四
	9：10~12：00

	沈鼎嵐
	SF727A
	2905-3739

dlshen@ee.fju.edu.tw
	二
	13：40~15：30

	
	
	
	三
	10：10~12：00

	杜弘隆
	SF726C
	2905-2427

stu@ee.fju.edu.tw
	一
	11：10~12：00

	
	
	
	四
	11：10~12：00

	林昇洲
	SF726B
	2905-3798

sclin@ee.fju.edu.tw
	三
	15：40~17：30

	
	
	
	四
	14：40~15：30

16：40~17：30

	莊岳儒
	SF726A
	2905-2594

louis_chuang@mail.fju.edu.tw
	一
	17：40~18：30

	
	
	
	二
	17：40~18：30

	
	
	
	四
	14：40~18：30


表2.10(b)  電機系專任教師100學年度第二學期師生晤談時間(Office Hour)表
	教師
	研究室
	專線電話/電子郵件
	星期
	時間

	李永勳
	SF720
	2905-3791

lee@ee.fju.edu.tw
	二
	09 : 10~10 : 00

	
	
	
	二
	12 : 40~15 : 30

	
	
	
	三
	12 : 40~18 : 30

	
	
	
	五
	10 : 10~12 : 00

	白英文
	SF719
	2905-3792

bai@ee.fju.edu.tw
	一
	10 : 10~12 : 00

	
	
	
	三
	10 : 10~12 : 00

	
	
	
	五
	10 : 10~12 : 00

	蔣欣翰
	SF718
	2905-3799

hsinhan@ee.fju.edu.tw
	三
	10 : 10~12 : 00

	
	
	
	四
	10 : 10~12 : 00

	袁正泰
	SF717
	2905-3794

yuan@ee.fju.edu.tw
	四
	18 : 40~21 : 20

	
	
	
	六
	09 : 00~13 : 30

	
	
	
	六
	14 : 40~17 : 30

	劉鴻裕
	SF709
	2905-3797

hongyuliu@ee.fju.edu.tw
	三
	14 : 40~17 : 30

	
	
	
	四
	14 : 40~17 : 30

	余金郎
	SF711
	2905-2102

ee2012@mails.fju.edu.tw
	一
	10 : 10~12 : 00

	
	
	
	三
	15 : 40~17 : 30

	
	
	
	四
	10 : 10~12 :00

	徐國政
	SF704
	2905-3793

035013@mail.fju.edu.tw
	一
	12 : 10~13 : 30

	
	
	
	二
	12 : 10~13 : 30

	
	
	
	四
	12 : 10~13 : 30

	王元凱
	SF708
	2905-2101

ykwang@ee.fju.edu.tw
	二
	17 : 40~18 : 30

	
	
	
	四
	13 : 40~15 : 30

	
	
	
	五
	15 : 40~17 : 30

	盛鐸
	SF707
	2905-3800

duosheng@mail.fju.edu.tw
	二
	10 : 10~12 : 00

	
	
	
	二
	13 : 40~15 : 30

	鄞永昌
	SF706
	2905-3801

yin@ee.fju.edu.tw
	
	

	
	
	
	
	

	劉惠英
	SF705
	2905-3802

hiliu@ee.fju.edu.tw
	
	

	
	
	
	
	

	黃執中
	SF725B
	2905-2177

cchuang@ee.fju.edu.tw
	二
	15 : 40~18 : 30

	
	
	
	三
	15 : 40~18 : 30

	
	
	
	四
	15 : 40~18 : 30

	林寬仁
	SF727B
	2905-2159/

kjlin@mail.fju.edu.tw
	一
	11 : 10~13 : 30

	
	
	
	五
	10 : 10~12 : 00

	沈鼎嵐
	SF727A
	2905-3739

dlshen@ee.fju.edu.tw
	二
	13 : 40~17 : 30

	
	
	
	四
	15 : 40~17 : 30

	杜弘隆
	SF726C
	2905-2427

stu@ee.fju.edu.tw
	一
	12 : 40~13 : 30

	
	
	
	四
	11 : 10~12 : 00

	林昇洲
	SF726B
	2905-3798

sclin@ee.fju.edu.tw
	二
	15 : 40~17 : 30

	
	
	
	四
	14 : 40~15 : 30

	
	
	
	四
	17 : 40~18 : 30

	莊岳儒
	SF726A
	2905-2594

louis_chuang@mail.fju.edu.tw
	一
	14 : 40~17 : 30

	
	
	
	二
	14 : 40~15 : 30

	
	
	
	二
	17 : 40~21 : 20


2.3.4 期中預警系統
本校設有「期中預警系統」，任課老師可以對學生發出期中預警，導師同時也會收到。導師應就學生狀況進行追蹤輔導，包括通知家長、提醒休退學規定等，尤其是已有1/2不及格記錄之同學。此系統操作畫面可參考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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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輔大期中預警機制系統
2.3.5 生活輔導

本校非常重視學生心理與生活輔導。導師是心理與生活輔導第一線人員。而本校因設有臨床心理系，並有各院使命室，輔導師資相當充實，相關資源可參考本校網頁
http://www.scc.fju.edu.tw/#&panel1-2
2.3.6 學生學習團隊
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為促進學生學習發展，整合全校性軟硬體學習資源，追求教學卓越新視野，發展成為具有前瞻性的大學，設置「學生學習團隊」http://stlc.dsa.fju.edu.tw/stlc/learningspace.aspx# 
於99學年度起設置「學生學習中心」(Student Learning Center) http://stlc.dsa.fju.edu.tw/，其主要目的為四大發展目標：
(一) 建置全校學習共享空間。
(二) 辦理相關學生學習活動。
(三) 推展學習輔導機制。
(四) 利用學生資料庫建構學生學習檔案與學生學習成果展現平台。
2.3.7 其他輔導措施
本系為增加同學讀書自習空間，週間每晚開放一教師供學生讀書自習。此外為加強同學實驗實作能力，相關實驗室安排在夜間開放，供學生練習實驗。圖2.8為本系夜間開放實驗室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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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100學年第一學期電機系實驗室開放與教學助理之安排
表2.11 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實驗室夜間開放時間表
	星期
	房間編號
	實  驗  室  名  稱
	開 放 時 間

	一
	SF548
	微算機/控制實驗室
	16:30－21:00

	
	SF549
	嵌入式系統/個人電腦實驗室
	16:30－21:00

	
	SF550
	電子電路實驗室
	16:30－21:00

	二
	SF548
	微算機/控制實驗室
	16:30－21:00

	
	SF549
	嵌入式系統/個人電腦實驗室
	16:30－21:00

	
	SF550
	電子電路實驗室
	16:30－21:00

	
	SF849
	通訊實驗室
	16:30－18:00

	三
	SF549
	嵌入式系統/個人電腦實驗室
	16:30－21:00

	
	SF550
	電子電路實驗室
	16:30－21:00

	
	SF849
	通訊實驗室
	16:30－18:00

	四
	SF549
	嵌入式系統/個人電腦實驗室
	16:30－21:00

	
	SF550
	電子電路實驗室
	16:30－21:00

	五
	SF549
	嵌入式系統/個人電腦實驗室
	16:30－21:00

	
	SF550
	電子電路實驗室
	16:30－21:00


2.3.8  學生學習評量方式
本系大學部四年制學生學習評量方式，主要是依照輔仁大學學則之規定辦理，詳見附件2.1，而其相關章節條文節錄如下表所述：
第 四 章 學分、考試、成績
第十九條： 學生成績採百分記分法計算，以一百分為滿分，學士班學生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博士班學生以七十分為及格，但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以六十分為及格。 術科成績或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考取碩、博士班者補修學士班必修課程之成績，得 採「通過」或「不通過」之方式考評。醫學系第七學年臨床實習成績得以學年併計。 學生成績之考評如有特殊需要，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得採等第記分法， 或採「通過」或「不通過」方式。 
百分記分法與等第記分法之對照表如下： 
	等第計分法
	百分計分法

	甲等(A)
	八十分以上

	乙等(B)
	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丙等(C)
	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丁等(D)
	五十分以上未達六十分

	戊等(E)
	未達五十分


操行成績得增列優等(九十分以上)，甲等改列為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第二十條：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以百分記分法考評方式之科目，以學生學期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 為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 學業平均成績。 
二、以等第記分法，或採「通過」或「不通過」考評方式之科目，其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與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法，另訂定之。 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碩、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 八 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三十七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學業成績不及格達本學則第四十八條或第六十五條情形者。 
二、休學期滿未申請復學或未繼續申請休學者。 
三、依本學則第九條規定，應令退學者。 
四、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或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六、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達本學則第四十條規定畢業條件者。 
七、已註冊而逾期無故未完成選課者。但修習教育學程中之教育實習課程者、未達 系（所）規定外語基本能力指標及校訂基本素養中文、英文、資訊學科學習能 力者，不在此限。 
八、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校院或在本校二個(含)以上系所同時註冊 入學者。 
因前項情形受退學通知者，須完成離校程序，始得領取退學離校證明。 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於本條準用之。
第三十八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開除學籍： 
一、新生或轉學生所繳學經歷證明文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者。 
二、入學後經發現其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遭受開除學籍處分者。
第 九 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列各款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修滿本校規定年限及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三、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規定應納入系(所、學位學程)修業規則；經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之。 
學籍經審核不合者，應撤銷其畢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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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畢業條件第三項，由本系修業規則所規範，已詳述於本說明2.1.2節，或請參考附件2.2「輔仁大學電機工程系修業規則」。 另外，本系嚴格執行監考制度，訂有期中及學期考試研究生監試工作查核表(參考附件2.20.)。要求學生準時上課，提高上課出席率，特別針對實驗課訂有出席表現評分標準如附件 2.21。
2. 4 確保學生畢業前完成所有需求

根據上述所有相關的規章制度、學生交流、學習辦法、輔導機制與指導評量等措施，其最終目的即在確保學生能在畢業之前完成所有學校與系上之要求，達到系上制訂的教學目標以及擁有其核心能力。學生自本系畢業，其修課必須滿足本系修業規則(參見2.1.2節)，加上本系必修課目規定(請參見本報告書規範4內容)，其所修課程內容，必定符合IEET 規範4.1之要求。而自101學度起，學生每學期應繳交「選課計畫書」與「修課記錄表」，交由導師或指導教授輔導修課，相信學生在修課規畫上可獲得更多指導與協助。本系學生1/2人數統計分析如表2.11所示。延畢人數統計分析如表2.12所示。輔大理工學院與電機系之大學部學生註冊和授予學士學位的統計分析資料如表2.13所示。
表2.11(a)  電機系大學部學生1/2 人數統計分析圖

	
	
	

	
	
	

	
	
	


表2.11(b)  電機系大學部學生延畢人數統計分析圖

	
	
	

	
	
	

	
	
	


表2.13   (a) 理工學院與 (b)電機系大學部學生註冊和授予學位統計分析資料
(a) (理工學院部分)
	學年度
	註冊學生人數
	全部大學生人數
	授予學士學位人數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99
	765
	760
	692
	885
	3102
	637

	98
	781
	763
	727
	878
	3149
	644

	97
	782
	791
	726
	698
	2997
	672

	96
	781
	778
	725
	709
	2993
	709

	95
	767
	798
	744
	706
	3015
	655


(b) (電機系部分)
	學年度
	註冊學生人數
	全部大學生人數
	授予學士學位人數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99
	120
	112
	103
	110
	445
	78

	98
	124
	129
	100
	116
	459
	99

	97
	122
	112
	102
	97
	433
	106

	96
	119
	112
	103
	107
	441
	111

	95
	113
	111
	108
	103
	435
	101


第四章  學分、考試、成績


第十九條：學生成績採百分記分法計算，以一百分為滿分，學士班學生以六十分為及格；碩、博士班學生以七十分為及格，但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以六十分為及格。術科成績或以專科畢業同等學力考取碩、博士班者補修學士班必修課程之成績，得採「通過」或「不通過」之方式考評。醫學系第七學年臨床實習成績得以學年併計。學生成績之考評如有特殊需要，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得採等第記分法，或採「通過」或「不通過」方式。


第二十條：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以百分記分法考評方式之科目，以學生學期修習學分數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數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平均成績。(學生成績紀錄表範例請參考下表2.3.3-1)


二、以等第記分法，或採「通過」或「不通過」考評方式之科目，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法，另訂定之。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碩、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八章  休學、復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三十七條：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學業成績不及格達本學則第四十九條或第六十六條情形者。


二、休學期滿未申請復學或未繼續申請休學者。


三、依本學則第九條規定，應令退學者。


四、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五、操行成績不及格或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六、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達本學則第四十條規定畢業條件者。


七、已註冊而逾期無故未完成選課者。但修習教育學程中之教育實習課程者，不在此限。


八、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校院或在本校二個(含)以上系所同時註冊入學者。


第三十八條：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開除學籍：


一、新生或轉學生所繳學經歷證明文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者。


二、入學後經發現其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遭受開除學籍處分者。


第九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條：本校採學年學分制，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列各款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修滿本校規定年限及各學系(所)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


二、各學期操行成績均及格。


三、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系(所)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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